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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AIGO） 

「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出題申請機制 
 

壹、 計畫宗旨 

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培育產業 AI 技術與應用人才，110年

度辦理「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下稱本計畫或 AIGO），希冀針對

產業及服務創新需求，將人工智慧（AI）及應用作為育成要點，以建立產業

智慧化技術整合，同時於實作中培養 AI創新應用人才。 

為促進人工智慧創新應用落實協助產業發展，本計畫公開甄選國內優良

輔導單位實施「產業出題 x 人才解題」機制（下稱本機制）辦理產業及公共

議題 AI出題優化上架應用，帶動人工智慧技術有效運用，進而加速推動發展

創新應用服務與產業 AI化轉型。 

 

貳、 申請資格 

凡依法登記設立之法人研究機關（構） 與一般企業，符合本計畫目標領

域，具備輔導產業 AI化需求的能力，得申請為本計畫之出題輔導單位。其他

申請條件，詳見《出題評選辦法.pdf》。 

 

參、 輔導流程 

一、 申請成為輔導單位 

(一) 資格審查： 

申請單位投件《提案計畫書.docx》及資格佐證文件，由

計畫辦公室檢核資格，通過者得進入額度審查。 

(二) 額度審查： 

1. 由計畫辦公室籌組審查委員會，針對申請單位之文件進行

審查。 

2. 依審查評分結果核定各申請單位「上架題數」及「精修班

場數」等工作目標額度。 

3. 審查結果預計於本計畫官方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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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契約簽訂 

1. 審查通過之申請單位，依計畫辦公室所定分包簽約程序完

成簽約後，即可開始執行輔導。 

2. 委辦費用依實際簽約內容分期撥付。 

二、 徵集產業出題 

(一) AI需求審查： 

1. 由輔導單位以《合作意向暨資訊揭露同意書.docx》徵集

並審閱出題單位提出之 AI 需求，通過者送交計畫辦公室。 

2. 由計畫辦公室審閱題目合理性，給予修正建議或退回調整，

通過者送交上架審查委員會。 

(二) 上架審查： 

1. 由計畫辦公室邀請領域專家籌組審查委員會，輔導單位出

席上架審查會說明各題內容。 

2. 未符合上架標準之題目，將提供委員意見後限期調整。複

審仍未能符合標準者，得調整方向於下梯次送件。 

3. 符合上架標準之題目，將於計畫網站上架曝光，供解題團

隊進行投件評估。 

4. 題目一經上架，視同出題單位同意配合主辦單位活動需求

之義務，並就所提供之內容負完全責任，單位參與情形得

作為宣傳推廣用途。 

三、 解題階段配合事項： 

(一) 媒合會： 

輔導單位及出題單位出席說明題目內容，與解題團隊一對

一商談，讓雙方清楚掌握未來實證階段合作方向。 

(二) 解題構想： 

解題團隊將依據題目需求提交構想文件，輔導單位協助出

題單位檢視構想內容，並進行合作意願排序，視辦理方式所需，

輔導單位及出題單位得配合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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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oC實證： 

輔導單位協助出題單位與解題團隊完成簽署雙方合作文件，

進入為期約4個月 PoC 實證合作，格式可依實際情況參考

《AIGO 合作備忘錄.docx》修改，或簽署「保密協定（NDA）」

等佐證文件。 

(四) 意見回饋表： 

實證結束前，輔導單位協助出題單位填寫意見回饋表，針

對解題團隊給出評比與意見反饋，作為實證審查會參考資料。 

(五) 成果展暨頒獎典禮： 

經由實證審查會評選績優解題實證成果，輔導單位邀請出

題單位參與成果展暨頒獎典禮。 

四、 辦理出題精修班： 

(一) 輔導單位針對各產業領域之共同議題，辦理產業 AI 出題精修

班。 

(二) 匯聚產業痛點轉換 AI議題，安排講師諮詢輔導解決迷思。 

(三) 分享產業 AI導入成功實例，促進 AI 出題演練。 

五、 驗收及結案作業： 

輔導單位須配合計畫辦公室訂定之期末成果驗收會議時程，檢送

計畫查核文件、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作為計畫結案及核撥委辦費尾

款之依據。 

 

肆、 權利義務 

一、 工作執行 

(一) 收集產業 AI需求，協助出題單位提交出題申請文件。 

(二) 提供公部門及產業 AI出題諮詢輔導服務，協助轉換痛點為 AI

具體出題。 

(三) 掌握追蹤出題單位需求，給予競賽過程中所需協助。 

(四) 宣導出題單位權利義務，使其充分了解計畫內容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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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題單位權利義務 

(一) 產業出題每單位原則以每年3案為限，若涉及公共利益等特殊

情形得另案討論。 

(二) 為維護競賽品質，已公開上架之題目不得任意修改、棄賽。 

(三) 若出題單位因故需調整相關內容，須於媒合階段前提出申請，

經主辦單位同意後方可進行。 

(四) 未經同意調整影響本計畫情節重大者，主辦單位保留要求損害

賠償之權利。 

 

伍、 注意事項 

一、 本機制各項競賽作業時程與活動資訊依計畫網站公告為準，本機制

未規定之事項及任何臨時狀況（如政府計畫變更或其他不可歸責之

因素），本局得依實際計畫需求調整計畫時程，並於計畫網站即時

補述與公告，且保有各項競賽最終解釋、更改及終止之權利。 

二、 本機制經本局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解釋之權利。 


